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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考点归纳

年份 实务考试内容

2015年（卡箍） 无效宣告 撰写权利要求书（分案） 说明新颖性和创造性

2014年（空气净化器） 解释无效宣告 撰写权利要求书（分案） 技术问题和技术效果

2013年（垃圾箱） 撰写无效宣告 撰写权利要求书（分案） 说明新颖性和创造性

2012年（冷藏箱） 分析无效宣告 修改、撰写权利要求书（分案） 技术问题和技术效果

2011年（瓶盖） 撰写无效宣告 撰写权利要求书（分案） 判断必要技术特征

论述无效理由 + 修改、撰写权利要求书（分案）+  问答题



历年考点归纳

论述无效理由 + 修改、撰写权利要求书（分案）+  问答题

年份 实务考试内容

2015年（卡箍） 无效宣告 撰写权利要求书（分案） 说明新颖性和创造性

2014年（空气净化器） 解释无效宣告 撰写权利要求书（分案） 技术问题和技术效果

2013年（垃圾箱） 撰写无效宣告 撰写权利要求书（分案） 说明新颖性和创造性

2012年（冷藏箱） 分析无效宣告 修改、撰写权利要求书（分案） 技术问题和技术效果

2011年（瓶盖） 撰写无效宣告 撰写权利要求书（分案） 判断必要技术特征



实务必备法条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五条（无效理由）
专利法 第二条（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定义）

第二十条第一款（对外要保密审查）
第二十二条（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
第二十三条（外观设计新颖性要求）
第二十六条 第三款（说明书要清楚、完整）

第四款（权利要求书以说明书为依据）
第二十七条第二款（外观设计图片要清楚）
第三十三条（修改不超范围）

细则 第二十条第二款（独权要求有必特）
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分案申请超范围）

专利法第五条（违法缺德）、第二十五条（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的规定，或者
依照专利法第九条（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专利权）规定不能取得专利权。



实务必备法条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五条（无效理由）
专利法 第二条（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定义）

第二十条第一款（对外要保密审查）
第二十二条（ 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
第二十三条（外观设计新颖性要求）
第二十六条 第三款（说明书要清楚、完整）

第四款（权利要求书以说明书为依据）
第二十七条第二款（外观设计图片要清楚）
第三十三条（修改不超范围）

细则 第二十条第二款（独权要求有必特）
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分案申请超范围）

专利法第五条（违法缺德）、第二十五条（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的规定，或者
依照专利法第九条（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专利权）规定不能取得专利权。



实务必备法条

需要背诵法条：
专利法 第二条（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定义）

第二十二条（新颖性、创造性）
第二十六条第四款（权利要求书以说明书为依据）
第二十九条（优先权）

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单一性）
第三十三条（修改不超范围）

细则 第二十条第二款（独权要求有必特）
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分案申请超范围）

共8款法条需要背诵原文，在试卷上涉及相关内容时先列举法律依据。



实务必备模板

题型（骨架）：

撰写无效宣告

答复审查意见

答复无效宣告

知识点（模块）：

新颖性 创造性

单一性 优先权

权利要求有依据 保护范围清楚



实务必备模板——知识点
新颖性模板

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新颖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属于现有技术；也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就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布的专利
申请文件或者公告的专利文件中。本法所称的现有技术，是指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
1. 分析对比文件著录时间
该专利的申请日为XXXX年XX月XX日；对比文件1的申请日为XXXX年XX月XX日，公开日为XXXX年XX月XX

日。
现有技术：因此，该对比文件的申请日和公开日均早于该专利申请日，是该专利的现有技术，能够用来评

价该专利新颖性。
抵触申请：因此，该对比文件的申请日早于该专利申请日，公开日晚于该专利申请日，是该专利的抵触申

请，能够用来评价该专利新颖性。
2.单独对比

通过该专利的权利要求1与对比文件1相对比。
3.分析区别

权利要求1属于（技术领域），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包括XX，解决了XX技术问题，产生了XX的技术效果。
有新颖性：对比文件1没有公开该技术特征，没有解决该技术问题。
没有新颖性：对比文件1 同样属于该技术领域，公开了XX（相当于权利要求1中的XX），解决了XX技术问

题，产生了XX的技术效果。
4. 结论

因此， 权利要求1符合/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二款，具有/不具有新颖性。



实务必备模板——知识点
创造性模板

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该实用新型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
1. 分析对比文件著录时间

抵触申请不能用来评价创造性。
2. 确定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对比文件1、2与本发明技术领域相同，但由于对比文件1与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更为相近，披露了最
多的技术特征，因此对比文件1是本发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3. 确定区别技术特征和发明实际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与对比文件1相比，独立权利要求1的区别技术特征是XX，所解决的技术问题是XX。

4. 判断要求保护的发明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是否显而易见（组合评价）
对比文件1和对比文件2没有披露上述区别技术特征，没有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没有给出任何启示。并且该
技术特征并非公知常识，因此本领域技术人员将对比文件与公知常识相结合也不能得到技术启示。因此权
利要求是非显而易见的，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发明）or实质性特点（实用新型）。

5. 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
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能够获得（有益的技术效果），具有显著的进步（发明）or进步（实用新型）。

6. 结论
综上所述，权利要求1的技术方案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发明）or实质性特点和进步（实
用新型），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具有创造性。



实务必备模板——知识点

单一性（分案申请）模板

第三十一条 一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应当限于一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属于一个总

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上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

1. 分析两项技术方案解决的技术问题，相对于现有技术做出贡献的特定技术特征，以及相应产

生的技术效果

技术方案1中相对于现有技术做出贡献的技术特征为XX，解决了XX的技术问题，产生了XX

的技术效果。

技术方案2中相对于现有技术做出贡献的技术特征为XX，解决了XX的技术问题，产生了XX

的技术效果。

2. 结论

综上所述，两个技术方案对现有技术做出贡献的特定技术特征既不相同，也不相应，不属

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不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单一性，因此应当提出分案申请

对技术方案分别进行保护。



实务必备模板——知识点
优先权模板

专利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申请人自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又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就相同主题提出专利申请的，可以享有优先

权。

1. 分析是否属于相同的发明或实用新型

对比专利权利要求1的技术方案与材料中的权利要求，二者属于相同的技术领域XX，

解决了相同的技术问题XX，存在相同的技术特征XX，技术方案和技术效果相同，属于

相同主题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2. 分析申请时间

该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日（XXXX年XX月XX日）距材料中的申请日（ XXXX

年XX月XX日）在12个月内。

3. 结论

综上所述，权利要求1可以享有专利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优先权。



实务必备模板——知识点

权利要求有依据和保护范围不清楚模板
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要地限定要求专利保护的

范围。
1. 缺乏引用基础

e.g. 权1：a+b； 权2：a+b+c ； 权3：如权1或2所所述XX，其特征在于进一步限定c的d。

从属权利要求3引用权利要求1或2，但是从属权利要求3中的c在权利要求1中并无记载，缺乏引用

基础。因此，从属权利要求3引用权利要求1时的技术方案保护范围不清楚，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

条第四款的规定。

2. 没有以说明书为依据 (数值范围) 

e.g. 说明书：a+b+c； 权2：a+b。

根据说明书中内容可知，a+b+c可以实现XX技术效果，但是权利要求2中仅限定了a+b，未进一

步要求c，权利要求2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涵盖了无法实现发明目的的情形，因此，权利要求2在说

明书公开内容的基础上概括了一个较宽的保护范围，得不到说明书的支持，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

条第四款的规定。



实务必备模板——知识点

3. 含有不恰当用语（审查指南P146）

类型不清楚： “一种….技术”， “一种….的产品及其制造方法“等。

含义不确定：“厚”、“薄”、“强”、“弱”、“高温”、“高压”等。

范围不清楚：“优选”、“最好”等导致保护范围不清楚的词语等。

权利要求中使用了不恰当用语“XX”，导致该权利要求类型不清楚/含义不确定/范围不清楚，

因此该权利要求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

独立权利要求缺少必要技术特征模板：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二款：独立权利要求应当从整体上反映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方

案，记载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

XX是解决XX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但是权利要求1 中缺少该技术特征，无法解决该技术问

题，因此独立权利要求缺少必要技术特征，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撰写无效宣告请求书
专利复审委员会：

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五条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五条的规定，请求宣告专
利号为XX、名称为“XX”的发明/实用新型专利（以下简称该专利）部分/全部无效，理
由如下：
一、证据的使用

附件1：专利号为XX的中国发明/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名称为XX，申请日为XX，
授权公告日为XX。

……
二、无效理由

基于以上证据，无效宣告理由如下：
知识点模板……
综上所述，现请求专利号为XX，名称为“XX”的发明/实用新型专利的权利要求部

分/全部无效。

实务必备模板——题型



答复审查意见陈述书
国家知识产权局：

本意见陈述书是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就专利号为XX的发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发出的审查意见通知书的
答复，随此意见陈述书附有重新撰写的权利要求书和修改说明。
一、修改说明

申请人根据审查意见通知书中的审查意见，并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对权利要
求书进行了如下修改：

1、修改了权利要求X，使修改后的权利要求X满足专利法第二十二条中新颖性和创造性的规定。
……
此外，还相应的修改了权利要求的编号和引用关系。以上修改均未超出原始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

范围，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并且是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
条第三款的规定。
二、意见答复（逐条分段答复）

根据审查意见，逐条说明修改后的权利要求克服了审查意见中的缺陷。
知识点模板……
修改后的从属权利要求2、3、4均为独立权利要求1的从属权利要求，由于修改后的独立权利要求1具备

新颖性和创造性，因此从属权利要求相对于上述现有技术也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新颖性和创造性。
综上所述，修改后的申请文件已经克服了审查意见通知书中所指出的问题，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

专利审查指南的有关规定。

实务必备模板——题型



答复无效宣告请求书
专利复审委员会：

专利权人接到了无效宣告请求人于XX年XX月XX日提交的《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书》以及同时提交的
对比文件1和2，随后又收到请求人于XX年XX月XX日提交的补充意见和对比文件3。现针对该无效请求人所
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书提出如下答辩意见：
一、修改说明

针对无效请求人提出的理由和证据，专利权人对权利要求书进行了修改。
此外，还相应的修改了权利要求的编号和引用关系。上述修改没有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

范围，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二、证据及意见的效力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无效请求人应在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之日起一个月内增加理由
或者补充证据。无效请求人于XX年XX月XX日提出的无效请求，于XX年XX月XX日提出补充意见和对比文件
，超过了一个月的举证期限，并且不属于审查指南中规定的例外情况，因此对于该次提交的补充意见和对比
文件3，复审委员会应当全部不予考虑。
三、意见答复（逐条分段答复）

知识点模板……
修改后的从属权利要求2、3、4为独立权利要求1的从属权利要求，由于修改后的独立权利要求1具备

新颖性和创造性，因此从属权利要求相对于上述现有技术也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新颖性和创造性。
综上所述，修改后的申请文件已经克服了无效宣告请求书中所指出的问题，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

和专利审查指南的有关规定，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在修改后权利要求书的基础上维持本专利权有效。

实务必备模板——题型



实务考试思路

审题与阅读材料阶段：

1. 初步阅读，整体把握

阅读考试题目类型，对比材料的附图，初步寻找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和区别技术特征。

2. 阅读权利要求书

分析独权数量，独权之间是否具有相同的特定技术特征，如何分案。

3. 阅读说明书

寻找解决的技术问题和产生的技术效果，必要技术特征往往就在附近，将说明书模块

化。

4. 阅读对比文件

在草稿纸上记录著录时间，有无优先权要求，区分现有技术和抵触申请。



实务考试思路

答题阶段：

1. 正确选择法律依据

答题时将用到的法律条文写下。

2. 时间分析不能少

区分现有技术和抵触申请，抵触申请不能用于评价创造性。

3. 套用知识点模板

逐条分析权利要求，逐条答复材料中的意见。

4. 注意细节不留白

在说明书中部件的数字标示没有括号，在权利要求中需要加上括号。

不会答的题目也要写上相关内容或法条，不能留下空白。



祝愿大家顺利通过！

谢谢！


